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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45 分（中午 12

時 25 分休息，下午 3 時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黃 飛 鳳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黃    捷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何 權 峰 黃 天 煌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白 喬 茵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吳 銘 賜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李 柏 毅 張 博 洋 

列  席：市政府─政 風 處 處 長：林合勝 

社 會 局 局 長：謝琍琍 

勞 工 局 局 長：周登春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洪羽珊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楊瑞霞 

教 育 局 局 長：謝文斌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民 政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傅志銘  

社 政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林國榮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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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陳昭寧、郭瓊萍 

甲、報告事項 

一、黃秘書長錦平報告目前簽到出席議員 37 位，已達法定額數，請主席

宣告開會。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宣告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開幕並致開幕詞（如附件

1）。 

三、本會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8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本會第 4 屆第 3、4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是否照所擬議事日程表（草

案）進行，請公決案。 

決議： 

修正通過如下：1 月 25 日（星期四）議程修正為「1.主席宣布臨

時會開幕。2.二、三讀會：（1）審議本市 113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

屬單位預算案。（2）審議本市 113 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

入案。（3）審議本市 111 年度地方總決算案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

計 表審 核 報 告案 。（ 4）審 議 市 政 府提 案 。（5） 審 議 議員 提 案 。3.

其他事項。」（如附件 2）。 

另於 1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在議事廳推選 113 年度各委員

會成員。 

二、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連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黃議員香菽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麗娜 

范議員織欽 

陳議員幸富 

白議員喬茵 

邱議員俊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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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議員建盟 

陳議員善慧 

湯議員詠瑜 

陳議員玫娟 

說明人員： 

政風處林處長合勝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客家事務委員會文教發展組張組長瑞芳 

社會局謝局長琍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科長威鳳 

社會局老人福利科方科長麗珍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何科長秋菊 

勞工局周局長登春 

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林主任晏瑩 

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楊主任茹憶 

決議：歲出部門－ 

政風處：第 7 頁至 17 頁：全部擱置。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第 24 頁至 46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議

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客家事務委員會：第 14 頁至 26 頁：除第 14 頁至 17 頁一般

行政－行政管理 3,294 萬 8 千元，及第 20 頁客家行

政－客家事務管理－獎補助費 1,000 萬元擱置外，

其餘照案通過。 

社會局：第 32 至 91 頁：除第 53 頁社會福利－福利服務－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373 萬 8 千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 

社會局仁愛之家：第 13 頁至 20 頁：照案通過。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第 15 頁至 24 頁：照案通過。 

無障礙之家：第 13 頁至 21 頁：照案通過。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第 14 頁至 26 頁：照案通過。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第 14 頁至 3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第 11 頁至 38 頁：照案通過。 

勞工局：第 21 頁至 63 頁：照案通過。 

勞工局勞動檢查處：第 13 頁至 35 頁：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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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第 13 頁至 23 頁：照案通過。 

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第 14 頁至 37 頁：照案通過。 

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第 10 頁至 2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第 6 頁至 8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第 9 頁至 14 頁：照案通過。 

丙、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0 時 56 分提，在各位議員桌上有「113 年度黨

團成員一覽表」（如附件 3），請參閱，因中國國民黨黨團及無黨團結聯盟

黨團總召變更，爰提請大會備查。經徵詢大會無意見後，同意備查。 

丁、散會：下午 5 時 22 分。



會 議 紀 錄（第 3 次臨時會） 

 235

  

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開幕主席康議長裕成致詞 

我們從今天開始連續召開第 3 次跟第 4 次的臨時會，會期總共 19 天，請

市府團隊相關局處審到預算的時候，還有各位議員能夠齊心齊力儘速審查這

一次的所有議案，同時能夠落實市政及市民的福祉，大家辛苦了。 

因為經過上次會期結束之後的輔選行程，每位議員同仁都在馬路上、街

上不管是車掃、站路口大家都非常辛苦，不管藍綠的議員也都非常辛苦，謝

謝大家這段時間，非常的辛苦，所以今天議會也準備了面膜，讓大家能夠把

自己的皮膚顧好。也恭喜本會二位同仁順利當選立法委員，黃議員捷跟李議

員柏毅恭喜他們。 

高雄市的建設更需要中央來支持，我相信二位議員同仁當選之後，對高

雄市政以及高雄市政所欠缺經費的部分都特別有感，也請這二位同仁到中央

之 後 能 夠 更 盡 心 盡 力 的 為 高 雄 爭 取 更 大 的 建 設 跟 福 祉 ， 大 家 一 起 為 高 雄 打

拼，謝謝大家。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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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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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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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55 分（上午 11

時 53 分休息，下午 3 時 5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陳 幸 富 黃 文 益 黃 飛 鳳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黃    捷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何 權 峰 黃 天 煌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白 喬 茵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吳 銘 賜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黃 明 太 李 柏 毅 張 博 洋 

列  席：市政府─教 育 局 局 長：謝文斌 

文 化 局 局 長：王文翠 

新 聞 局 局 長：項賓和 

運 動 發 展 局 局 長：侯尊堯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海 洋 局 局 長：黃登福 

農 業 局 局 長：張清榮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教 育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吳宜珊 

農 林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姜愛珠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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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黃月姿、江麗珠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1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李議員雅靜 

黃議員秋媖 

黃議員飛鳳 

黃議員香菽 

陳議員玫娟 

白議員喬茵 

李議員雅慧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運動發展局運動設施科倪科長亮傑 

農業局張局長清榮 

農業局植物防疫及生態保育科張科長韻萍 

農業局秘書室歐陽主任毅 

農業局會計室曾主任麗蓉 

農業局農務管理科王科長國津 

農業局農村發展科方科長啟峰 

決議：歲出部門－ 

教育局第 16 頁至 20 頁：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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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館第 11 頁至 21 頁：照案通過。 

家庭教育中心第 9 頁至第 14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教育局第 45 頁至 193 頁及第 215 頁至 220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空中大學第 11 頁至 44 頁及第 56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第 7

頁至 18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高中職、啟智學校及特殊學校教育發展基金比照高雄市立

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第 8 頁至 14 頁及第

24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國民中學教育發展基金比照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照案

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大樹區大樹國民小學第 7 頁至 12

頁及第 22 頁：照案通過。 

其 餘 各 國 民 小 學 教 育 發 展 基 金 比 照 高 雄 市 大 樹 區 大 樹 國 民 小

學：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路竹幼兒園第 7 頁至 12 頁：照案

通過。 

其餘市立幼兒園教育發展基金比照高雄市立路竹幼兒園：照案通

過。 

新聞局第 9 頁至 28 頁：照案通過。 

高雄廣播電台第 6 頁至 15 頁：照案通過。 

文化局第 29 頁至 7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第 15 頁至 49 頁及第 65 頁：照

案通過。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第 7 頁至 11 頁：照案通過。 

運動發展局第 19 頁至 41 頁：全部擱置。 

高雄市運動發展基金第 12 頁至 27 頁：全部擱置。 

農業局第 40 頁至 141 頁：除第 57 頁至 65 頁農業業務－農務管理

－中央補助計畫 5,331 萬 5 千元；第 133 頁農業業務－

農 產 運 銷 － 批 發 市 場 管 理 － 業 務 費 － 稅 捐 及 規 費 其 中

565 萬 5 千、182 萬 9 千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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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動物保護處第 23 頁至 7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第 9 頁至 18 頁及第 30 頁：照案通過。 

丙、其他事項 

邱議員于軒於上午 11 時 49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康議長裕成宣布休息。

繼續開會後，邱議員于軒再於上午 11 時 53 分提額數問題並記名清點，

主席康議長裕成裁示進行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鄭議員孟洳、李議員順

進、黃議員飛鳳、李議員雅靜、陳議員玫娟、李議員雅慧、邱議員于軒、

許議員采蓁、白議員喬茵、王議員耀裕、黃議員香菽、李議員雅芬、陳

議員善慧、高議員忠德、及主席康議長裕成等共 15 位，不足法定開會額

數，主席康議長裕成隨即宣布散會。 

丁、散會：下午 5 時 3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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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3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41 分（中午 12

時 48 分休息，下午 3 時 31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黃 飛 鳳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柏 毅 李 雨 庭 黃    捷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何 權 峰 黃 天 煌 

簡 煥 宗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白 喬 茵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吳 銘 賜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張 博 洋 林 志 誠 

列  席：市政府─海 洋 局 局 長：黃登福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觀 光 局 局 長：高閔琳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交 通 局 局 長：張淑娟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農 林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姜愛珠 

交 通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李侑珍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黃玉娟、巫孟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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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黃議員香菽 

陳議員玫娟 

白議員喬茵 

陳議員麗娜 

王議員耀裕 

說明人員： 

海洋局黃局長登福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 

水利局污水二科張科長進二 

決議：歲出部門－ 

海洋局第 32 頁至第 58 頁：照案通過。 

水利局第 31 頁至第 81 頁：除第 45 頁水利工程－溝渠及防洪設施

維護－溝渠維護應急費 1,013 萬 9 千元、第 57 頁營運行

政 － 營 運 管 理 － 污 水 處 理 廠 回 饋 方 案 － 獎 補 助 費 － 政

府機關間之補助－楠梓污水處理廠回饋方案預算 528 萬

8 千元、第 64 頁營運行政－營運管理－水利養護－獎補

助費 922 萬 1 千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詳如審議結

果明細表） 

丙、其他事項 

一、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 時 25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水利局

預算全部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黃議員香菽於下午 3 時 32 分提額數問題並記名清點，主席康議長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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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裁示進行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鄭議員孟洳、湯議員詠瑜、陳議

員慧文、李議員雨庭、郭議員建盟、黃議員飛鳳、簡議員煥宗、黃

議員文益、張議員勝富、張議員漢忠、高議員忠德、李議員雅慧、

林議員智鴻、江議員瑞鴻、黃議員秋媖、李議員喬如、黃議員香菽、

邱議員俊憲及主席康議長裕成等共 19 人，不足法定開會額數，主席

康議長裕成隨即宣布散會。 

丁、散會：下午 3 時 3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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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55 分（上午 10

時 57 分休息，下午 3 時 1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黃 飛 鳳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黃    捷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何 權 峰 黃 天 煌 簡 煥 宗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白 喬 茵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吳 銘 賜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李 柏 毅 張 博 洋 林 志 誠 

列  席：市政府─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交 通 局 局 長：張淑娟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交 通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李侑珍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議 事 組 主 任：曾癸開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詹淵翔、陳玲雅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3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會 議 紀 錄（第 3 次臨時會） 

 254

乙、其他事項 

一、林議員義迪於上午 10 時 55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康議長裕成裁示進

行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黃議員文志、林議員義迪、郭議員建盟、

李議員雨庭、黃議員飛鳳、張議員勝富、何議員權峰、高議員忠德、

江議員瑞鴻、李議員喬如及主席康議長裕成等共 11 人，不足法定開

會額數，主席康議長裕成隨即宣布散會。 

二、李議員亞築於下午 3 時 2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康議長裕成裁示進行

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李議員順進、陳議員美雅、鄭議員孟洳、李

議員亞築、邱議員俊憲、陳議員慧文、簡議員煥宗、黃議員文益、

張議員漢忠、陳議員善慧、高議員忠德、李議員雅慧、黃議員秋媖、

江議員瑞鴻、李議員喬如及主席康議長裕成等共 16 人，不足法定開

會額數，主席康議長裕成隨即宣布散會。 

丙、散會：下午 3 時 4 分。 

 



會 議 紀 錄（第 3 次臨時會） 

 255

五十四、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5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58 分（上午 11

時 11 分休息，下午 3 時 2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何 權 峰 黃 天 煌 簡 煥 宗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白 喬 茵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吳 銘 賜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李 雅 靜 陳 幸 富 黃 飛 鳳 李 柏 毅 

張 博 洋 黃    捷 林 志 誠 陳 慧 文 

列  席：市政府─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交 通 局 局 長：張淑娟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交 通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李侑珍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曾淑苹、李鳳玉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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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善慧 

決議：歲出部門－ 

捷運工程局第 12 頁至第 20 頁：擱置。 

附屬單位預算－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第 15 頁至第 41 頁及第 55 頁至第 56

頁：擱置。 

捷運建設基金第 19 頁至第 29 頁及第 41 頁至第 42 頁：擱置。 

丙、其他事項 

一、李議員喬如於上午 10 時 58 分就 113 年 1 月 17 日成立各種委員會後

續相關事宜，提出會議詢問，經主席康議長裕成裁示請本會黃秘書

長 錦 平 依 本 會 議 事 規 則 就 其 成 立 正 當 性 及 尚 未 通 過 之 預 算 後 續 處

理規定進行說明。 

二、蔡議員武宏於上午 11 時 10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康議長裕成裁示進

行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黃議員文志、陳議員美雅、鄭議員孟洳、

陳議員明澤、李議員雨庭、簡議員煥宗、張議員勝富、何議員權峰、

張議員漢忠、陳議員善慧、李議員雅慧、蔡議員武宏、林議員智鴻、

范議員織欽、江議員瑞鴻、李議員喬如、邱議員俊憲、主席康議長

裕成等共 18 人，不足法定開會額數，主席康議長裕成隨即宣布散會。 

三、陳議員善慧於下午 3 時 7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康議長裕成裁示進行

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李議員順進、鄭議員孟洳、朱議員信強、陳

議員善慧、張議員漢忠、李議員雅慧、林議員智鴻、黃議員秋媖、

江 議 員 瑞 鴻 、 李 議 員 喬 如 、 邱 議 員 俊 憲 及 主 席 康 議 長 裕 成 等 共 12

人，不足法定開會額數，主席康議長裕成隨即宣布散會。 

丁、散會：下午 3 時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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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6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42 分（上午 11

時 46 分休息，下午 3 時 2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張 博 洋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何 權 峰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白 喬 茵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吳 銘 賜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黃 飛 鳳 李 眉 蓁 

李 柏 毅 黃    捷 黃 天 煌 陳 慧 文 

列  席：市政府─觀 光 局 局 長：高閔琳 

交 通 局 局 長：張淑娟 

警 察 局 局 長：林炎田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交 通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李侑珍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及李議員喬如分別主持 

紀  錄：李昭蓉、吳春英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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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5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幸富 

決議：歲出部門－ 

交通局第 26 頁至第 52 頁：擱置。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第 10 頁至第 13 頁：擱置。 

附屬單位預算－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第 14 頁至第 48 頁：擱置。 

停車場作業基金第 16 頁至第 76 頁：擱置。 

丙、其他事項 

一、蔡議員金晏於上午 11 時 44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李議員喬如裁示進

行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黃議員彥毓、陳議員美雅、湯議員詠瑜、

張議員博洋、邱議員俊憲、簡議員煥宗、黃議員文益、何議員權峰、

高議員忠德、陳議員幸富、李議員雅慧、黃議員秋媖、蔡議員金晏、

李議員雨庭及主席李議員喬如等共 15 人，不足法定開會額數，主席

李議員喬如隨即宣布散會。 

二、白議員喬茵於下午 3 時 6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康議長裕成裁示進行

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李議員順進、鄭議員孟洳、湯議員詠瑜、張

議員博洋、邱議員俊憲、李議員雨庭、簡議員煥宗、黃議員文益、

張議員漢忠、陳議員善慧、高議員忠德、李議員雅慧、林議員智鴻、

黃議員秋媖、林議員富寶、江議員瑞鴻、白議員喬茵、李議員喬如

及主席康議長裕成等共 19 人，不足法定開會額數，主席康議長裕成

隨即宣布散會。 

丁、散會：下午 3 時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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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7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4 分（上午 11 時

6 分休息，下午 3 時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張 博 洋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何 權 峰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白 喬 茵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吳 銘 賜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副議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黃 飛 鳳 李 柏 毅 

黃    捷 黃 彥 毓 黃 天 煌 陳 慧 文 

列  席：市政府─觀 光 局 局 長：高閔琳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交 通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李侑珍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李淑雅、葉惠珍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6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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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方議員信淵 

決議：歲出部門－ 

觀光局第 24 頁至第 47 頁：擱置。 

備註：明（24）日上午從警消衛環委員會－毒品防制局開始審議。 

丙、其他事項 

一、宋議員立彬於上午 11 時 5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康議長裕成裁示進行

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陳議員美雅、鄭議員孟洳、李議員雨庭、張

議員博洋、林議員志誠、朱議員信強、何議員權峰、張議員漢忠、

陳議員善慧、林議員智鴻、李議員雅慧、高議員忠德、江議員瑞鴻、

宋 議 員 立 彬 、 李 議 員 喬 如 、 邱 議 員 俊 憲 及 主 席 康 議 長 裕 成 等 共 17

人，不足法定開會額數，主席康議長裕成隨即宣布散會。 

二、黃議員明太於下午 3 時發言表達預算審議係議會責任，兩黨為委員

會 改 選 問 題 各 自 堅 持 立 場 ， 倘 持 續 每 日 清 點 將 致 議 會 癱 瘓 無 法 運

作，為顧及市民權益避免浪費行政資源，希望兩黨能理性協商儘快

進入預算審查。高議員忠德於下午 3 時 5 分發言表達今日上午雖仍

連續流會，但為監督市政仍每日到會，委員會改選作業係依據相關

規定辦理，倘持續每日清點致預算未依限完成審議，依地方制度法

第 40 條規定報請行政院決定，將辜負市民期待。方議員信淵於下午

3 時 10 分發言表達希望康議長裕成可以儘快化解紛爭，讓議會正常

運作。主席康議長裕成並表達將適時邀集本會無黨團結聯盟黨團、

中國國民黨黨團及民主進步黨黨團等三個黨團，進行協商會議。 

三、方議員信淵於下午 3 時 13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康議長裕成裁示進行

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李議員順進、鄭議員孟洳、張議員博洋、簡

議員煥宗、黃議員文益、陳議員善慧、張議員漢忠、張議員勝富、

何議員權峰、方議員信淵、黃議員明太、高議員忠德、陳議員幸富、

李議員雅慧、林議員智鴻、江議員瑞鴻、黃議員秋媖、范議員織欽、

李議員喬如、邱議員俊憲及主席康議長裕成等共 21 人，不足法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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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額數，主席康議長裕成隨即宣布散會。 

丁、散會：下午 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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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8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22 分（上午 11

時 38 分休息，下午 4 時 32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張 博 洋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何 權 峰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白 喬 茵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吳 銘 賜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黃 飛 鳳 李 柏 毅 

黃    捷 黃 天 煌 陳 慧 文 

列  席：市政府─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毒 品 防 制 局 局 長：林瑩蓉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財 經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江聖虔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李依璇、邱盈豪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7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 、 康 議 長 裕 成 報 告 ：「 由 本 會 民 主 進 步 黨 黨 團 總 召 江 瑞 鴻 議 員 、 國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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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黨 團 總 召 黃 香 菽 議 員 以 及 無 黨 團 結 聯 盟 黨 團 總 召 陳 善 慧 議 員 三

個黨團共同協商結論：第一點，各黨團協商同意，共同為了市政未

來進行，及議員行使職權，互相釋出善意。第二點，113 年 1 月 17

日舉行之各委員會選舉均符合議會法令規定，但是因為從 2 月 1 日

起有委員會的成員去就任立委導致委員會的人數不足法定人數，所

以決定重新選舉各委員會，待預算審議完畢接續改選各委員會，日

期訂為 113 年 2 月 1 日下午 3 時。第三點，各黨團未來同樣本於善

意及為市政共同努力之方向，繼續努力。第四點，自即時起，正常

開會。」（高雄市議會黨團協商結論如附件）並提將改選之 113 年各

委員會人數，配合議員總額減少 2 人，財經委員會調整為 7 人，餘

民政、社政、教育、農林、交通委員會維持 7 人，警消衛環、工務

委員會維持 9 人。 

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宋議員立彬 

高議員忠德 

王議員耀裕 

陳議員麗娜 

陳議員玫娟 

黃議員秋媖 

邱議員俊憲 

說明人員： 

毒品防制局林局長瑩蓉 

毒品防制局輔導處遇科林科長玲妃 

決議：歲出部門－ 

毒品防制局第 10 頁至第 24 頁：照案通過。 

備註：明（25）日上午從警消衛環委員會－衛生局開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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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其他事項 

一、李議員喬如於上午 11 時 22 分發言表達，從未經歷過像本次大會那

麼嚴重的清點人數流會且不負責任的現象，並提出兩點：第一，今

天若再繼續清點造成流會將拒領出席費。第二，要求議會公布每天

清點人數的人是哪一位。李議員順進於上午 11 時 25 分發言表達議

事規則制度不能破壞，清點人數為霸王條款最高權力，提了就要依

法處理；對於昨天散會後情緒上的不當言詞也向議長及大會致歉。

陳議員玫娟於上午 11 時 31 分發言表達事實上三黨已有協商，目前

是等待民主進步黨黨團的回復，也建議在 2 月 2 日重新做委員會的

推選並期待下午的協商能有一個結果出來。針對前面表達，主席康

議長裕成回應兩點：第一，每天的會議紀錄都有清楚記載誰提出清

點、現場議員有誰，且在確認會議紀錄之後就會在議會官方網站公

告會議紀錄。第二，今天下午 2 時 45 分已邀集本會中國國民黨黨團、

無 黨 團 結 聯 盟 黨 團 及 民 主 進 步 黨 黨 團 等 三 個 黨 團 要 再 做 一 次 的 政

黨協商會議。 

二、陳議員玫娟於上午 11 時 36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康議長裕成裁示進

行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李議員順進、陳議員美雅、黃議員彥毓、

鄭議員孟洳、邱議員俊憲、李議員雨庭、張議員博洋、郭議員建盟、

簡議員煥宗、陳議員玫娟、林議員志誠、何議員權峰、高議員忠德、

李議員雅慧、江議員瑞鴻、黃議員秋媖、李議員喬如、林議員智鴻

及主席康議長裕成等共 19 人，不足法定開會額數，主席康議長裕成

隨即宣布散會。 

三、陳議員善慧下午 4 時 37 分發言表達無黨團結聯盟黨團為了不浪費本

會資源決議將上週至這週所領的出席費全數捐給原鄉的學校。接續

江議員瑞鴻下午 4 時 38 分發言表達代表民進黨黨團也將出席費捐出

給慈善團體。接續黃議員香菽下午 4 時 39 分發言表達國民黨黨團一

樣將這段時間的出席費全數捐給弱勢團體。 

四、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5 時 37 分提，本（3）次臨時會，尚未審議

的提案包括擱置的部分，全部移至下次會期審議。 

（無異議通過） 

五、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5 時 38 分宣布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閉幕。 

丁、散會：下午 5 時 3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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